附件1：
龙岗法院综合办公楼天井改造工程项目评分标准

	序号
	评分项
	分值

	1
	价格部分
	40

	
	
	价格分计算方法：
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，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 
投标报价得分=(评标基准价／投标报价)×价格分值 

	2
	技术部分
	25

	
	序号
	评分因素
	分值
	评分准则

	
	1
	施工方案
	15
	1、在本项的基础上，根据方案的详细度、完整度、可实施性，时间、质量、进度的控制等内容：
（1）施工方案全面性好；
（2）施工方案实用性好；
（3）时间、质量、进度的控制得当;
（4）施工现场平面布置和临时设施；
（5）安全文明施工及环境保护措施;
根据对各投标人提供的方案进行评审打分，评价为优得15分，评价为良得12分，评价为中得8分，其他情况不得分。以上基础评审和进阶评审累计计分，最高得15分。（加盖投标人公章）

	
	2
	售后服务方案
	10
	1、投标人应针对本项目情况提供售后服务方案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（1）售后服务方案详细、完整；
（2）售后服务方案合理、可行；
（3）时间、质量、进度的控制得当;
（4）外墙瓷片破损严重、内墙渗水、地面积水等；
（5）解决质量问题的响应时间;
以上要求，根据对各投标人提供的方案进行评审打分评价为优得10分，评价为良得6分，评价为中得4分，其他情况评价为差不得分。
（加盖投标人公章）

	






3
	综合实力部分
	30

	
	序号
	评分因素
	分值
	评分准则

	
	



1
	



企业资质
	



16
	
企业资质：
（1）须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（含）以上资质；
（2）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（含）以上资质；    
（3）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（含）以上资质；
（4）具有安全生产许可证；
以上内容，每提供1项得4分，最高得16分；
（加盖投标人公章）


	
	2
	同类业绩
	14
	1.评审内容：近三年（时间以合同签订之日为准），投标人具有已完成的或正在履约的同类施工项目业绩的，每提供一个有效业绩得3分，满分14分。
2.证明文件：
提供合同关键页（包括但不限于：合同双方名称、合同主要服务内容，签订日期、双方盖章页）加盖投标人公章，原件备查，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，或提供不清晰导致无法判定是否得分的，作不得分处理。
（加盖投标人公章）

	


4
	诚信部分
	5

	
	序号
	评分因素
	分值
	评分准则

	
	1
	诚信得分
	5
	[bookmark: _GoBack]投标人存在《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（深财规〔2023〕3号）列明的一般行政处罚信息、一般违法失信记录信息的，本项不得分，不存在上述情形的本项得5分。投标人提供承诺函（格式自拟）（加盖投标人公章）。未按要求提供或提供不清晰导致无法判断的不得分。





